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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11号瑞斯康

达大厦A2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6,151,4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71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高磊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副董事长朱春城先生、独立董事黄磊先生、独立

董事赵斌先生因工作安排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郝爽先生因工作安排未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3、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王曙立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副总经理

张羽女士、副总经理朱雪梅女士、副总经理关洪峰先生、财务负责人于洪波女士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678,170 99.7907 421,693 0.1864 51,600 0.0229

2、议案名称：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671,770 99.7878 428,093 0.1892 51,600 0.0230

3、议案名称：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672,670 99.7882 427,193 0.1888 51,600 0.0230

4、议案名称：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697,770 99.7993 402,093 0.1777 51,600 0.0230

5、议案名称：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686,270 99.7943 413,593 0.1828 51,600 0.0229

6、议案名称：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655,870 99.7808 443,093 0.1959 52,500 0.0233

7、议案名称：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和2020年度

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691,370 99.7965 408,493 0.1806 51,600 0.022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465,870 99.6968 603,493 0.2668 82,100 0.036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47,885 97.0922 632,093 2.5734 82,100 0.3344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438,170 99.6845 661,693 0.2925 51,600 0.023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090,320 99.0886 2,009,543 0.8885 51,600 0.0229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

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456,770 99.6928 643,093 0.2843 51,600 0.0229

1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675,470 99.7895 424,393 0.1876 51,600 0.022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185,727,60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5%普

通股股东

36,589,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3,149,165 82.1216 603,493 15.7374 82,100 2.1410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1,376,450 87.4552 166,940 10.6068 30,500 1.938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772,715 78.4086 436,553 19.3090 51,600 2.2824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9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22,733,950 97.8665 443,093 1.9074 52,500 0.2261

8

关于公司 2019年

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22,543,950 97.0486 603,493 2.5979 82,100 0.3535

9

关于公司董事、监

事 2020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22,515,350 96.9254 632,093 2.7210 82,100 0.3536

10

关于公司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22,516,250 96.9293 661,693 2.8484 51,600 0.2223

11

关于公司使用暂时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21,168,400 91.1270 2,009,543 8.6508 51,600 0.2222

12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 2020年度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及为综合授信

额度内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22,534,850 97.0094 643,093 2.7684 51,600 0.2222

13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为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22,753,550 97.9509 424,393 1.8269 51,600 0.222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议案9为涉及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出席关联股东高磊、朱春城、李月杰、任建宏、王剑铭、王曙立、冯

雪松均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都伟、刘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601515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3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金园工业城公司E区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64,089,4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24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晓佳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独立董事张斌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未出

现董事缺席的情况；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未出现监事缺席的情况；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3,490,174 99.9378 584,595 0.0606 14,700 0.0016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3,487,074 99.9375 598,495 0.0620 3,900 0.0005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3,490,174 99.9378 584,595 0.0606 14,700 0.0016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3,490,174 99.9378 344,995 0.0357 254,300 0.0265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3,543,969 99.9434 530,800 0.0550 14,700 0.001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789,274 99.8001 288,100 0.1972 3,900 0.002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及2020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3,788,269 99.9687 297,300 0.0308 3,900 0.000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3,548,669 99.9439 536,900 0.0556 3,900 0.0005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支付报酬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3,797,469 99.9697 288,100 0.0298 3,900 0.000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广东凯文印刷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3,557,869 99.9448 516,900 0.0536 14,700 0.0016

1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3,797,469 99.9697 277,300 0.0287 14,700 0.0016

1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3,797,469 99.9697 277,300 0.0287 14,700 0.0016

1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3,797,469 99.9697 277,300 0.0287 14,700 0.0016

14、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3,797,469 99.9697 277,300 0.0287 14,700 0.001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选举非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黄晓佳 963,234,022 99.9112 是

15.02 王培玉 962,224,912 99.8065 是

15.03 李治军 962,223,921 99.8064 是

15.04 谢名优 961,159,667 99.6961 是

15.05 廖志敏 1,063,696 0.1103 否

黄晓佳先生、王培玉先生、李治军先生、谢名优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任期至2023年5月13日。

2、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选举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张斌 962,233,526 99.8074 是

16.02 曹从军 962,223,525 99.8064 是

16.03 沈毅 962,223,524 99.8064 是

张斌先生、曹从军女士、沈毅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至2023

年5月13日。

3、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7.01 马惠平 962,233,424 99.8074 是

17.02 赵庚生 962,223,473 99.8064 是

马惠平女士、赵庚生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的职工代表监事陈娟娟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至2023年5月13日。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658,615 81.53 598,495 18.35 3,900 0.12

1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969,010 91.05 277,300 8.50 14,700 0.4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股东黄晓佳先生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份数为11,457,306股，不包括其通过沪

股通方式持有的股份6,185,727股。

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股东中关联股东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黄

晓佳先生、黄晓鹏先生、王培玉先生、李治军先生已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股份818,

008,195股不计入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议案10、11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由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攀峰、黄非儿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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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

合并全资子公司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广东凯文印刷有限公司的议案》，为进一步优化

公司管理架构，降低经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拟由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广东凯文印刷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凯文” ）实施整体吸收合并。 公司将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

方式合并全资子公司广东凯文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和业务，吸收合并基准日为

2020年3月31日。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将继续存续经营，广东凯文的独立法人

主体资格将予以注销。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广东凯文的所有资产、负债、权益将由

公司享有或承担。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关于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广东凯文印刷

有限公司的议案》的审议情况请见公司于2020年5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2020-023号公告。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广东凯文实施整体吸收合并已完成公司及广东凯文内

部相应的审批程序。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

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

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相关债权人未在上述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的，相应债务将由本次吸收合并后的公司继续承担。

债权申报的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合法存续的合同、协议及

其他相关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该法人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

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可采用信函的方式邮寄上述资料进行申报，具体邮寄信息如下：

（1）联系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金园工业城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E

区；

（2）邮政编码：515064；

（3）联系电话：0754-88118555；

（4）联系人：刘伟、黄隆宇；

3、如以传真方式进行申报，传真号码为0754-88118494，但债权申报所需的原

件资料仍需通过其他方式补充申报。

4、其他说明：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传真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传真文件请

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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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年5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14

日以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

席7名，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晓佳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经认真考察，认为黄晓佳先生具备担任公司董事长

的任职资格和履职条件， 拟推荐黄晓佳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

期三年，自2020年5月14日至2023年5月13日。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组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已经成立,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为更好地发挥董事会的职能，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拟继续设立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均为三年，自2020年5月14日至2023

年5月13日。

各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战略发展委员会：由董事长黄晓佳先生、董事王培玉先生、董事谢名优先生组

成，其中董事长黄晓佳先生担任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张斌先生、独立董事曹从军女士、董事李治军先生组

成，其中独立董事张斌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曹从军女士、独立董事沈毅先生、董事王培玉先

生组成，其中独立董事曹从军女士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沈毅先生、独立董事张斌先生、董事谢名优先生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沈毅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召集人）。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集团总裁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黄晓佳先生的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拟聘任王培玉先

生担任公司集团总裁，任期三年，自2020年5月14日至2023年5月13日。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表示同意。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黄晓佳先生的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拟聘任刘伟女士

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2020年5月14日至2023年5月13日。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表示同意。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集团总裁王培玉先生的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拟聘任李治军

先生担任公司集团财务总监、 拟聘任谢名优先生与刘飞先生担任公司集团副总裁，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均为三年，自2020年5月14日至2023年5月13日。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表示同意。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拟聘任黄隆宇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2020年5月14日

至2023年5月13日。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拟聘任赵庚生先生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2020年5月14

日至2023年5月13日。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委派专人办理公司变更及备案相关手续的议案》；

根据本次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董事会拟

授权公司管理层委派专人前往审批登记机关办理与上述事项相关的变更及备案手

续。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5日

附：议案相关人员履历

黄晓佳先生：2002年至2008年任汕头市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08

年至2010年担任汕头市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公司董事长、广东鑫瑞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香港福瑞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贵州西牛王印务有限公司董事、

延边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董事、广西真龙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陆良福牌彩

印有限公司董事、湖南福瑞印刷有限公司董事、无锡东峰佳品贸易有限公司董事、上

海绿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贵州千叶药品包装有限公司董事。

王培玉先生：2003年至2009年任广西真龙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

至2010年任汕头市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总经理；2007-2014年担任广东鑫瑞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董事兼集团总裁、湖南福瑞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

凯文印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圳市凯文印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广东鑫瑞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贵州西牛王印务有限公司董事、广西真龙彩印包装有限公司董

事、陆良福牌彩印有限公司董事、安徽三联木艺包装有限公司董事、汕头东风智能包

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汕头东风柏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无锡东峰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贵州千叶药品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治军先生：2000年至2007年任职于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任

总经理助理兼扬州事务所副所长；2007年12月加入汕头市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 现

任公司董事兼集团财务总监、广西真龙彩印包装有限公司董事、广东鑫瑞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监事、广东可逸智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上海绿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

事、安徽三联木艺包装有限公司监事。

谢名优先生：2008年至2010年担任汕头市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现任

公司董事兼集团副总裁、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珠海天威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张斌先生：1991年至1997年任职江苏农学院担任教师职务；1998年至2005年任

职扬州大学担任会计学系办公室主任；2006年至今任职扬州大学担任会计学系主

任。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曹从军女士：1992年7月至今任职西安理工大学，现担任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

与数字媒体学院书记兼常务副院长、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理事、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

工业协会理事、陕西省印刷技术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数字印刷分会中

国数字印刷行业专家库专家、公司独立董事。

沈毅先生：1999年至今从事律师工作，现任职于广东涉川律师事务所，同时担任

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政府、汕头经济特区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及其他多家政府部

门及大型企业常年法律顾问。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刘飞先生：2007年至2010年担任汕头市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2011

年至2015年3月担任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与法律事务部

经理，2015年4月至2019年4月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9年3月起担任集团副总裁。

现任公司集团副总裁、深圳忆云互网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汕头市东勋贸易发展有

限公司监事、宁波天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刘伟女士：2004年3月至2014年7月任职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总

经理助理兼法律顾问、法务部经理、综合计划部经理、执行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等职

务；2014年7月至2019年4月，在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2019年4月至今担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

赵庚生先生：2011年3月至2016年3月担任佛山市顺德区奥格威电器制造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职务，2016年4月至2017年9月历任大自然家居(中国)有限公司审计经

理、财务经理职务，2018年3月入职公司，现担任公司监事兼集团审计监察部总监、云

南东峰优麻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黄隆宇先生：2011年至今任职于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法律事务

部，2015年3月至今兼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证券与法律事务部副总监兼证

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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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年5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马惠平主持。

经全体与会监事讨论和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全体监事经认真考察，认为马惠平女士具备担任公司监事会

主席的任职资格和履职条件，拟推荐马惠平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

三年，自2020年5月14日至2023年5月13日。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5月15日

附：议案相关人员履历

马惠平女士：1991年3月至2014年11月担任公司物资部经理，2014年12月起任

职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历任采购供应中心经理、副总经理职务。现任公司

监事会主席、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包材事业部总经理。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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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或“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6月3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

本行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6月30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6月30日

至2020年6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

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及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批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审议批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审议批准2019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

4 审议批准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 审议批准2020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 √

6 审议批准聘请本行2020年度外部审计师 √

7.00 审议批准选举赵杰先生、肖立红女士和汪小亚女士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

7.01 审议批准选举赵杰先生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

7.02 审议批准选举肖立红女士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

7.03 审议批准选举汪小亚女士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

8 审议批准选举陈剑波先生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

9 审议批准外部监事2019年度薪酬分配方案 √

10 审议批准申请对外捐赠临时授权额度 √

11 审议批准发行债券计划 √

12 审议批准发行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

13 审议批准发行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 √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2019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2019年度执行情况报告。

说明事项：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各议案及报告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2020年5月14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www.boc.cn）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二）特别决议议案：第11、12、13项议案。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4、6、7.01、7.02、7.03、8、9项议案。

（四）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五）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

况，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优先股股东审议，因此，优先股股东不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六）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请见本行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

（www.boc.cn） 刊登的日期为2019年10月30日、2020年3月27日、2020年4月29日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

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

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本行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

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

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根据本行《公司章程》，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

百分之五十，则其已质押部分股权在股东大会上不能行使表决权。 股东完成股权质押登

记后，应及时向本行提供涉及质押股权的相关信息。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参见本行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及本行网站发布的本次股东大会通告和通函。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988 中国银行 2020/6/2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行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0年6月30日8时30分至9时30分。

（二）登记地点：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

（三）登记方式：

1、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持股凭证等股权证明；委托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1）、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委托人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 个人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人股东登记

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

六、其他事项

（一）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请填妥及签署回执（请见附件2），并于2020年6

月10日（星期三）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送达本行董事会秘书部。

（二）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部

邮政编码：100818

联系人：杜存行

电话：8610-66596326

传真：8610-66594579

电子邮件：ir@bankofchina.com

（三）本次会议出席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4日

附件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附件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6月30日召开的贵公

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批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批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批准2019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4 审议批准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 审议批准2020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

6 审议批准聘请本行2020年度外部审计师

7.00

审议批准选举赵杰先生、 肖立红女士和汪小亚女士连任本行非执行董

事

-- -- --

7.01 审议批准选举赵杰先生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7.02 审议批准选举肖立红女士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7.03 审议批准选举汪小亚女士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8 审议批准选举陈剑波先生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9 审议批准外部监事2019年度薪酬分配方案

10 审议批准申请对外捐赠临时授权额度

11 审议批准发行债券计划

12 审议批准发行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13 审议批准发行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注：1、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 本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2020年6月10日（星期三）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电子

邮件形式送达本行董事会秘书部。

3、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填写“发言意向及要点” 栏，并注明所需时

间。 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行按登记顺序安排，本行不能保证在本回执上

表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有机会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